关于组织开展市区经济适用住房
取得完全产权电话预约报名的公告
 根据《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有关事宜的通知》（泰政办字[2021]38号），计划于2022年5月份启动惠普家园东区、西区、南区和惠丰园小区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业务，为确保办理工作顺利进行，经与不动产登记部门及税务部门的沟通,结合当前疫情防控要求，符合条件的经济适用住房购买家庭将进行电话预约办理，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和预约报名先后顺序集中办理取得完全产权业务。
一、电话预约条件及预约时间：

（一）申请人符合条件并自愿取得经济适用房完全产权；
（二）经济适用住房申购家庭发生购房人或配偶去世、离婚等变更情况，在电话预约前，须先去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继承登记、离婚析产等相关手续确定权利人后再进行预约；
（三）在泰安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网站（http://fg.taian.gov.cn/）上下载《泰安市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申请表》，A4纸打印三份（本次只办理经适房不动产权证，暂不取得完全产权的家庭不用下载打印），按照申请表要求据实填写相关内容（一式三份），现场核实信息后再签字确认；
（四） 按照《集中办理经适房取得完全产权须知》要求准备好办理材料。
电话预约时间每月的21日-28日的工作日（暂定截止到2022年12月）时间，预约下个月的办理时间，未按照预约时间前来办理业务的家庭本次预约作废，需重新预约后续办理时间。

二、集中办理时间及地点：

集中办理时间暂定2022年6月—2022年12月（如有变化另行通知），根据预约确定的日期在每月1号至20号的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4：30受理业务。

集中办理地点为建设大厦二楼西侧大厅（东岳大街382号）。
三、集中受理结束后，转为到市保障性住房管理服务中心受理，具体方式另行通知。
四、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为防止聚集扎堆，要求前来办理业务的家庭，每户最多只能有2人到现场办理，需配戴口罩，配合做好人员体温、健康通行码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工作，严格执行“人员间隔距离不小于1米”的规定,同时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严禁进入现场（以后将按照届时的疫情防控要求随时调整）。如果发现发热或有可疑症状人员，我单位将在应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并按相关工作规范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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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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